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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 647/12-13 號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  

 

會議紀要  

 

第 23號  

  

 

在 2013年 3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 

 

 

出席名單  

 
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
 

 

提交文件  

 
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1(2)條的規定提交：  

 

附屬法例／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

 

1. 《公司 (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 )規例》  

(於 2013年 3月 22日刊登憲報 ) 

 34/2013 

    

2. 《公司 (披露董事利益資料 )規例》  

(於 2013年 3月 22日刊登憲報 ) 

 35/2013 

    

3. 《 2013年娛樂特別效果 (費用 )(修訂 )規例》  

(於 2013年 3月 22日刊登憲報 ) 

 36/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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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《 2013年圖書館指定 (修訂 )(第 3號 )令》  
(於 2013年 3月 22日刊登憲報 ) 

 37/2013 

    
5. 《 2013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(文娛中心 )(修訂

附表 13)令》  
(於 2013年 3月 22日刊登憲報 ) 

 38/2013 

    
6. 《 2013年商品說明條例 (修訂附表 1)公告》  

(於 2013年 3月 22日刊登憲報 ) 
 39/2013 

    
7. 《 2013年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(指定禁區及限制區 )

(修訂)公告》  
(於 2013年 3月 22日刊登憲報 ) 

 40/2013 

 
 
其他文件 

 
1. 第 84號  ─ 語文基金  

截至 2012年 8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 
(於 2013年 3月 21日發表 ) 
 

2. 第 85號  ─ 二○一二至一三年度第三季 

核准開支預算所作出的修改報告  
《公共財政條例》：第 8條  
(於 2013年 3月 25日發表 ) 
 

3.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13/12-13號報告

(於 2013年 3月 21日發表 ) 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)，並由

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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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  

 

首讀及二讀  

 

在《 2013年教育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經過首讀，並按照《議事規則》

第 53(3)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後，教育局局長動議二讀條例草案。

代 理 主 席 就 二 讀 條 例 草 案 提 出 待 議 議 題 ， 並 按 照 《 議 事 規 則 》

第 54(4)條的規定將之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。辯論中止待續。  

 

 

議案  

 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4(2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 2項議案。代理主席就

第一項議案提出待議議題。在議員就第一項議案發言後，該項議案的

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。主席繼而就第二項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

並把議題付諸表決。第二項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議員議案  

 

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9E(2)條動議的議案  

 

梁君彥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。

議員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9E(9)條，議案的

議題並無付諸表決。  

 

“促請政府杜絕 ‘地溝油 ’，並牽頭支持生化柴油 ”的議案  

 

謝偉俊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代理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

議題，並命令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

議員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主席把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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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

   

─  易志明議員就王國興議員修正案提出載列

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

通過  

   

─ 王國興議員提出載列於議程內經易志明議員

修正的修正案  

通過  

   

─ 何俊賢議員動議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

經修改的修正案  

通過  

   

─  經修正的謝偉俊議員議案  通過  

(附錄 1) 

 

“改善物業管理及業主立案法團運作 ”的議案  

 

梁美芬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

並命令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

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主席把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
 

 
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

   

─  王國興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否決  

(附錄 2) 

   

─ 梁 君 彥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

通過  

   

─  毛孟靜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通過  

(附錄 3) 

   

─  鍾樹根議員動議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

經修改的修正案  

通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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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
   
─  胡志偉議員動議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

經修改的修正案  
通過  

 
   
─  經修正的梁美芬議員議案  通過  
 
 
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3年 4月 17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晚上 8時 32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
 
 

(曾鈺成 ) 
 
 
香港  
立法會會議廳  
 
 
2013年 6月 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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